	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文件


榕黎院学〔2019〕9号

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清明节放假期间

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

附件：
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节假日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办法

为了贯彻落实“一切为了学生，为了学生一切”的工作理念，构建“安全稳定、秩序优良、行为规范、文明守纪”的和谐校园环境，本着对家长负责，对学生负责的精神，加强学生节假日的安全教育与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一条  节假日，是指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国家法定假日、寒暑假。

    第二条  将学生安全教育放在学生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，并贯穿在整个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，特别是节假日之前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门教育宣传。根据节假日时间、气候、学生出行的远近等要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和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。
1、针对出行的学生，加强交通安全教育。

教育学生往返途中乘坐正规、合格的车辆出行，不乘坐非法营运、超载车辆等；在回家之前要事先告知家人自己返家的时间及乘坐的车次；路途中要提高警惕，注意自身财物安全，防止不法分子盗窃财物；路途中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，更不要把自己身份证号、手机、家庭电话等个人信息轻易告诉给陌生人，防止骗子利用大学生的单纯善良进行诈骗。

2、针对留校的学生，加强防火、防盗、防骗、防溺水教育。

教育学生自觉遵守校规校纪，做到不晚归、不酗酒，按时熄灯就寝；严禁学生下水游泳，以及未经批准擅自留宿校外人员；安排学生干部在校内巡逻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
第三条  严格执行外出登记，准确掌握学生动态。学生假期出行需经辅导员批准并报系办公室备案。辅导员要认真做好学生出行情况统计工作，严格把关，及时上报《学生节假日去向登记表》，准确把握学生出行地点、外出时间、回校时间、联系方式、是否结伴而行、与何人结伴等情况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
第四条  加强学生考勤管理，严格执行考勤制度。

    （一）加强假前课堂点名巡查工作。慎重对待学生请假审批事宜。非特殊情况，对于学生的请假申请应不予审批。确有特殊原因的，应在与家长联系核实后再批假条。
（二）加强假后学生人数清点工作。教育学生要合理安排行程，提前预定返校车票，以免延误返校时间，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必须履行请假手续。对晚归、未归学生要查明原因，做好跟踪联系工作。未经请假擅自推迟返校的，要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。

    第五条  加强假期安全值班，及时报送紧要信息。全体学工干部在假期内要保持通讯畅通，值班辅导员要坚守岗位，加强校内检查、巡查，对存在影响安全的隐患及时处理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，做好值班登记。

    第六条  合理安排学生活动，关心留校学生生活。

1、各系可组织开展看电影等校园文化活动，丰富留校学生的业余生活。

2、值班辅导员、留校辅导员应多下学生宿舍，关心外地学生、独宿学生的生活。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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